
 

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 

  泰人社函〔2020〕16 号 
 
 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

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人事

劳动局（人力资源部），市属及以上驻泰有关企业： 

现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全面开展企业技

能人才自主评价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20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确保“双融双促” 

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，是人社部门深化“放管

服”改革、服务新旧动能的重要举措。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要高度

重视，把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

强化组织领导力量体系，要参照市里做法，成立相应工作推进

领导小组。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与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

双融合、双推动，促进人才技能提升，促进企业增效发展，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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